附件1

广西建筑装饰协会绿色装修整装定制示范企业                   资格评定细则

广西建筑装饰协会绿色装修整装定制示范企业，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基本条件：
1.协会会员单位，按时缴纳会费；
2.有独立经营办公场所，固定生产车间自加工生产、取得营业执照且正常经营三年以上，并注册资金不低于200万元；
3.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条件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4.具有较好的商业信誉,在社会及业界没受到过严重的投诉;
5.已签署《广西建筑装饰行业诚信自律公约》；
6.具有比较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依法纳税;
7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8.社会信誉良好，无重大质量安全事故；

（二）企业技术条件：
1.企业独立办公经营现场所面积不低于60平方米、生产车间面积不低于800平方米，设备资产不低于50万元。
2.设计师深化技术团队3人以上、深化技术负责人具有5年以上从事相关工作经历。

3.经考核或培训的木工、贴皮工、油漆、电工、安装工、等初级以上技术工人不少于10人。技术负责人具有5年以上从事相关工作经历。
4、相关技术人员，工厂操作人员需提供社保、聘用合同、工资单等辅助证明。
5.生产车间制度健全,相关生产环境、消防安全、卫生防疫要求、环保指标要求符合相关规定。

（三）企业业绩
1.近3年来，每年年度完成产值不低于300万元。
    2.生产车间能独立生产装配式木作产品,有相关的销售安装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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